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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云德(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关于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

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谨致： 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83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

[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

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一部分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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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本债券 指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

项债券

国发[2014]43号 指 《国务院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15]8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8]34号文 指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8]37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21]61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本所 指 陕西云德(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合瑞君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总体评价》 指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总体评价报告》

二、律师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行人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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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

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

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专项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

办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发行

人的行为以及本期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

目建设地点：霍尔果斯市兵地融合试验区，G30 国道以西，青岛路

以南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 320000 平方米，新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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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科技中心 6 栋， 地上建筑面积 214400 平方米；数字融合科

技中心 2 栋，地上建筑面 积 24200 平方米；数字共享科技中心 1

栋，地上建筑面积 34400 平 方米并配套相关附属设施。

项目建设期：2024 年 1 月～2026 年 12 月。

项目总投资：本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总额 54000 万元，2024

年已申请 2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申请 6300 万元，2026 年计划申请

27700 万元。债券期 15 年，2024 贷款年利率按照年贷款利率 2.39%，

2025、2026 贷款年利率按照年贷款利率 3.20%计算，存续期内不还本金，

仅支付利息，期末一次性偿还本息项目。项目前期建设手续已完备。

二、专项债券拟定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新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专项债券拟定的基本情况

如下：

债券名称：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专

项债券

项目实施单位：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

本次发行规模：人民币 6300.00 万元

债券期限：15年

资金用途：项目建设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

续期内固定不变

还款方式：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年偿还本金。

本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总额 54000 万元，2024 年已申请

2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申请 6300 万元，2026 年计划申请 27700 万元。

债券期 15年，2024 贷款年利率按照年贷款利率 2.39%，2025、2026 贷

款年利率按照年贷款利率 3.2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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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发行要素具体以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最终确定的发行要素为准。

三、项目业主的基本情况

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和自治区、自治州科技发 展、

引进国外智力规划和政策，结合实际拟定科技发展相关配套政策 措施

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编制霍尔果斯市科技项目规划并监督实 施，

统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研发

和创新，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指导、协调部门引进国（境） 外智

力工作。承担自治区、自治州科学技术奖、自治区人民政府天山 奖的

推荐、申报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本所律师认为，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霍尔果斯经济开发

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已取得批复文件如下：

1.霍尔果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

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霍市发改投资（2023）248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法规及地区发展规划

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

(一)专项法律机构

本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批准成立，具有



7

合法执业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陕西云德(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的资质。

(二)审计机构及总体评价报告

1、审计机构

北京合瑞君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丰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6MA01N4T09N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

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11010354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合瑞君华会计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核

发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会计从业资质。

2、专项评价报告

根据北京合瑞君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

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总体评价报

告》,通过测算，本项目预计在债券存续期内可实现总收入 259704.69

万元，扣除运营成本和相关税费后，可实现总收益 197521.31 万元，本

项目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77490.00 万元，项目总收益覆盖专项债券本息

倍数约为 2.55 倍,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

本项目实施机构委托的项目运营方能够执行本项目的还本付息责

任，报告认为，该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本项目《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总体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入如下。

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厂房租赁费、停车费收入、充电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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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赁费：依托周边工业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调研，结合本项目厂

房标准、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差异化竞争优势，经综合系数折算后，

确定基准租赁单价为 42 元/平方米・月。出租率按第一年 70%、第二年

80%、第三年 90%、第四年及以后 100%估算，租金每 3 年上涨 5%，测算

周期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按全年 12个月计租。

运营期第一年厂房租赁收入=面积*单价*出租率=273000.00 m²*42

元/m²/月*12*70%=9631.44 万元。经动态模拟，全生命周期厂房租赁收

入达 203104.88 万元​

停车位收入：参照区域市场行情，确定基准单价为 2 元/小时，每

天收费时数为 12小时，停车位数量 1496 个，经系统测算，全生命周期

停车位收入累计达 18346.94 万元。

充电收入：充电桩服务费价格依据：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文件》（新发改能价〔2016〕985 号）：第一条明确“充电

设施经营单位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电服务费”；第三条“充

电服务费标准”规定：非电动公交车类别（本项目适用此类别）充电服

务费上限为 1.20 元/千瓦时，经营单位可自主下浮定价。基于上述收费

文件规定，本项目暂定大巴车充电桩服务费收费标准为 0.80 元/千瓦时；

因电费由国家电网直接收取，本次仅核算充电服务费收入，不包含电费，

亦不考虑电费成本。

充电桩用电量测算依据：计划设置小车专用充电桩位置 449 个，根

据乘联分会&科瑞咨询联合发布2024年9月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洞察报

告，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电量为 45.9kWh。每日每充电位平均服务小车

数量为 3.5 辆次，每年递增 5%至 5.2 辆/天。

充电收入=服务费（元/度）*单辆车平均充电电量（度）*单个车位

平均周转车次（辆/天）*充电桩数量（个），经系统测算，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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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收入累计达 38252.86 万元。

债券持有期项目营运总收入 259704.69 万元。

关于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计划发

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54000 万元，2025 年计划申请 6300 万元。

平均偿债备付率为 2.55，足够覆盖本项目融资成本、利息支出及

发行费用，实现偿债来源与融资自求平衡。

3.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和项目收入流入。

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每年及时按要求申报财政

预算，使本项目资本金需求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对于审批通过的项目资

本金，严格按资金需求进度进行支付。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区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设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

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及划转。

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根据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所出具的本次专项债项目的《霍尔果斯经

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

估总体评价报告》，本所律师认为：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法律依据存在明

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法律数据存在明显偏差。项目的融资

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

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

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根据项目的《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总体评价报告》及相关政府批文，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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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认为：项目已设置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项目建设计划，募集资金使用

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中列入的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及偿债保障措施

(一)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复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地区经济

政策的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

(二)项目建设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工期拖延、工程质量、施工方违约等方面

的风险造成的停工、返工以及违约等情形，可能导致建设成本超出预算。

(三) 市场风险及财务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所需材料价格上涨，

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

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风险。

（四）偿债保证措施

根据本项目《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数字科技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总体评价报告》，项目的偿债保护机制包

括：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理

预案，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七、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

（一）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作为项目建设主体符合要求。

（二）霍尔果斯市科学技术局具备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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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单位依法有效存续。

（三）本项目已履行立项等相关手续。

（四）本项目收入来源合法合规。

（五）本次发行不足以偿还本息的风险可控，项目资金用途、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

等相关规定。

（六）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为依法成

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

（七）本期债券的预期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

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实施本期债券发行方案不存在

法律上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

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由陕西云德(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

张新龙律 师，经本所经办律师盖章并加盖本所公章后方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其中霍尔果斯市工业和信 息

化局留二份，本所留一份。

（以下无正文）

陕西云德(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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